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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参与

1.1公众参与调查目的公众参与调查目的公众参与调查目的公众参与调查目的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科学决策的一

种有效途径。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使项目被公众充分认可和了解，充分掌握民意、

民心及公众对工程的要求，环评是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它可以使

项目环境影响区内的公众能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

过正常渠道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

减轻环境污染，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并取得一致意见。本项目会对周围的自然环

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有害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公

众出自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可能会对该项工程持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导入公众参与调查，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

必要的。

进行公众意见调查可以给予公众表达意见的机会，也使建设者有机会听取有

关各方的意见，采取积极的污染防治措施，化解公众在环境问题上不同意见或冲

突，消除其对项目的阻力，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

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

虑公众的意见，吸收有益的建议，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可

持续发展的目的。

为充分了解永州市航空护林站新建项目所在区域其它部门和群众的意见，使

本项目被公众认可，支持和配合项目的建设，建设单位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本

次公众调查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2019

年 1月 1日施行）实行，调查程序合法、调查方式有效具有代表性，调查结果真

实，调查主要采用多媒介公示的形式，调查对象主要是拟建项目周边的居民和单

位。向公众告知项目建设的基本内容、进展情况、可能产生的主要环境问题、拟

采取的减少环境影响的措施及效果等公众关心问题，提高了受影响居民的环保意

识。

1.2调查方式与内容调查方式与内容调查方式与内容调查方式与内容

1.2.1调查方式调查方式调查方式调查方式

采用多媒介公示本项目相关信息。



1.2.2调查计划调查计划调查计划调查计划

（（（（1）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第一次公示

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永州市航空护林站于 2025

年 10 月 31 日 在 江 华 瑶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 网 址 链 接 ：

http://www.jh.gov.cn/jh/tzgg/202510/651dcc976ff84ab387783fdd81cd579e.shtml）进

行了第一次公示，公开了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具体见下图：



图图图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图片第一次网络公示图片第一次网络公示图片第一次网络公示图片

（（（（2）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公示公示

在《永州市航空护林站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完成后，永州市航空

护林站于 2026 年 04 月 24 日在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址链接：

http://www.jh.gov.cn/jh/tzgg/202604/43c61bb647bb48058905ca4de7986706.shtml ）

对项目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具体见图 2，持续公开时间

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同时于项目拟建地周边的赫洞村、海联村、四联村委会等

处张贴了项目信息进行现场公示，持续公开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具体见图

3、图 4和图 5；并且分别于 2026年 5月 9日、5月 11日两次在《永州日报》上

进行了报纸公示，具体见图 6和图 7。



具体公示以下信息：

一、一、一、一、建设项目概况建设项目概况建设项目概况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永州市航空护林站新建项目；

建设单位：永州市航空护林站；

建设地点：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赫洞村；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总投资：3827.67万元；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占地面积 50359m2
，等级为林直-II级航空护林站，

设计机型为 M-171、H-225及以下机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一条跑道型 FATO（设

计尺寸 250×38m）、一条联络道（尺寸 30.355×9.5m）、机坪（2个直升机位，

尺寸 81.29×40.65m）、航管综合楼、宿舍及食堂、变电站及水泵房、警卫室、

仓库；停车场、运动场、混凝土道路场坪、围界、大门；配备飞行指挥对讲机、

航管通信导航气象系统、航护装备、航空灭火装备、办公设备、车辆及其它设备。

二、二、二、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项目施工期对环境影响、项目施工期对环境影响、项目施工期对环境影响、项目施工期对环境影响

（（（（1）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环境空气污染物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尾气及装修废气，其

中以施工扬尘影响最为突出。施工场地周围应设置防风屏挡措施，适时采取湿法

作业，使用商品水泥及碎石砼。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在可控范

围内，而且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这些影响也随之消失，因此，项目施工期废气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不大。

（2）施工期地表水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污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场地设置沉

淀池，施工废水排入沉淀池暂存，沉淀后上层清液回用于场地降尘、机械和车辆

冲洗等，不排入场外地表水体；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经市政污水管

网进入江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因此，施工废水对周边水环境影响很小。

（3）施工期声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大型施工机械设备，夜间施工将可能对周边居民点

造成严重影响，要求夜间（22 时~次日 6 时）禁止高噪声施工。在施工时，项

目建设采取相应的噪声防治措施，如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局施工场地、



降低设备声级、降低人为噪音等措施，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将会降低，对

周边环境的影响得到有效控制，且项目施工影响是短期的、暂时的，将随着施工

结束而消失。

（4）施工期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施工营地设置垃圾桶，将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弃土、建筑垃圾

及时清运至政府指定的场地堆存，对环境影响较小。

（5）施工期生态环境影响

项目占地面积 50359m2
，建设规模不大，对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不大。项目建设会导致工程占地的植被损毁、植被生物量损失，因占地面积不大，

对评价区植物多样性、植被类型和群落组成影响较小；项目建成后，整个场区采

取地面硬化和绿化建设，最大程度的降低占地的影响。项目建设不会对评价区野生

动物种类、种群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对野生保护动物的影响较小。项目建设对

评价区生态环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影响很小。

2、营运期环境影响、营运期环境影响、营运期环境影响、营运期环境影响

（1）营运期大气环境影响

项目运营期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是飞机尾气，飞机尾气主要污染物为

SO2、NOx、非甲烷总烃、CO等，属于流动源且为间歇式排放。项目目标年飞

行量很小，污染物排放量小，同时尽量减少飞机在地面的滞留时间，一旦飞机发

动机发动，应尽快升高离开地面，从而有利于燃油废气的扩散，以减轻对周边大

气环境的不利影响。因此，本项目飞机尾气不会对区域大气环境造成明显影响。

项目不设置储油库和加油站，采用 1辆罐式加油车进行加油。加油车和运油

车上安装油气回收系统，减少油品在装卸及加油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排放，项目

油气挥发量较小，经大气扩散后，对周边环境影响很小。项目停机坪及跑道地面

为混凝土硬化地面，平时有专人打扫，必要时采取洒水抑尘措施，场地周边种植

绿化植被，直升机起降扬尘量很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很小。项目柴油发电机废

气引至配电房楼顶排放，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表 2 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备用发电机使用的频率很小，

废气通过抽排风系统的抽风及高空扩散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项目食堂油烟

经油烟净化装置净化后排放，排放浓度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中相关限值要求，对周边环境影响很小。

（2）营运期地表水环境影响

项目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主要来自工作办公区和职工食堂等，主要污染物

为 CODCr、BOD5、SS、NH3-N、动植物油等，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定期拉运

至江华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3）营运期声环境影响

项目建成后主要承担永州市、郴州市及衡阳南部地区的森林草原航空护林、

应急救援飞行任务，项目飞行量很小，平均每天仅约 2架次，且均为直升机，由

飞机噪声预测结果可知，项目周边计权感觉有效声级均低于 75dB，所有敏感点

预测值均小于机场区域二类区标准（75dB），项目对周边居民影响较小。

本项目配套工程的机械设备如制冷机组、水泵、风机等运行时产生噪声，以

及加油车等车辆行驶噪声，与直升机噪声相比较，机械设备噪声的影响范围主要

在场界内，项目高噪声设备数量较少，且通常位于设备间内，通过对噪声源采取

隔声、降噪及减振措施，通常不会对外环境产生影响。

（4）营运期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项目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废旧飞机零部件由相关

单位回收处理；飞机、配套车辆及各类机泵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工作产生废机

油和含油废抹布手套，集中收集后暂存至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营运期生态环境影响

项目建成后不会对周围地区植被组成、结构与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营运期

间通过除草更新、清理跑道、停机坪和飞行区草地、限制种植易吸引鸟类的果蔬、

加强鸟情监测，减少了机场内及机场周边吸引鸟类的环境，可有效的减少飞机撞

鸟事故发生，也保护鸟类不受人为伤害。配备有专职驱鸟人员和专业驱鸟设备，

科学驱鸟，减少因驱鸟对鸟类的伤害。

（6）营运期环境风险

项目涉及的航空煤油、柴油及废机油等在使用和贮运过程中均存在的风险影

响，经对项目贮运系统和生产系统进行分析，泄漏、火灾及爆炸事故属低概率且

环境影响小的风险事故。在建设单位制定严格的生产运行管理、加强职工的安全

生产教育、提高风险意识，严格落实相关风险防范措施和安全应急措施的前提下，



项目环境风险影响可控。

三三三三、、、、主要结论主要结论主要结论主要结论

本项目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类项目，符合相关规划，满足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项目实施后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项目在采取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后各污染物均能稳定达标排放，废水、废气可实现有效的处理和达标排放，

固体废物可实现合理处置，噪声排放可满足相关标准，项目建设不会改变周边区

域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项目建设和运营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可接受。

在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书、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及工程设计中各项环境保护和

污染防治措施及监测计划的前提下，从满足环境质量目标要求分析，从生态环境

影响的角度考虑，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四、四、四、四、征求征求征求征求公众意见的公众意见的公众意见的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范围和主要事项范围和主要事项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次公众参与的范围主要考虑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主要

调查事项如下：（1）公众对该项目建设所持的态度；（2）公众对现状环境质量

是否满意；（3）公众认为项目用地施工期、运行期的主要环境影响。

本公示还将征求公众主要对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的意

见及建议，即您认为本报告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否合理、可行，措施实施后

是否对您的居住环境和当地环境造成影响提出建议和意见，我们将充分考虑您所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五五五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等形式将意见反馈，也可直接向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的联系人，当面反馈意见。

建设单位：永州市航空护林站

通讯地址：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冯乘路 103号苗圃公园 2楼南向

联系人：蒋芳芳 联系电话：17774692889。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湖南宏晟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洞井中路 411号园康星都荟小区 5栋 1205号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731-88713438

传真：- 邮箱：hpzxtzg@163.com



六六六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具体公示截图见下：



图图图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第二次网络公示第二次网络公示第二次网络公示

图图图图 3 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照片一照片一照片一照片一



图图图图 4 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照片二照片二照片二照片二

图图图图 5 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



图图图图 6 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报纸公示（报纸公示（报纸公示（报纸公示（2026.5.9））））



图图图图 7 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第二次报纸公示（报纸公示（报纸公示（报纸公示（2026.5.11））））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的要求，采用网络、报纸及张贴等形式进行了信息公开，在公示期间，

未收到组织或个人对本项目环境影响的反馈意见或建议。



1.3公众参与结论公众参与结论公众参与结论公众参与结论

本次公众参与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号，2019年 1月 1日施行）实行，以现场张贴、当地网站、当地报纸等多形式

多媒体公示本项目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关于本项目

的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等反馈信息，也未收到公众填写意见后的“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表明项目地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是支持的。



附件：公参承诺函附件：公参承诺函附件：公参承诺函附件：公参承诺函


